
丹巴县志

全、杨泽民、张公仁5 人组成，并 和 “三土两雍二十四村”的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取 

得一致，共同维护丹巴社会治安，严格粮食、档案、枪械、公物等的管理；处理 

曰常事务，以期人民解放军接管。

1950年2 月中旬，国民党田中田率残部从靖化流窜丹巴。张植初电报省政府 

同意，率县府科室人员向道孚、乾宁方向撤退。临行，指定秘书章楚翘代行县长 

职务。次日，章楚翘及随其留守的廖伦、杨旭峰、魏永年、李重光、刘乾森、周 

从伍等，分别到各处躲避，丹巴县陷入无人管理的局面。为安定人心，维持秩序， 

应付田中田部，县参议会在会人员推举参议长杨泽民为临时县长，主持丹巴工作。

1950年4 月1 0 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胡咸宜为丹巴县 

县长。4 月1 8 日，胡咸宜一行顺利进入县城，次日到职视事，并布告全县，阐明 

政府的施政方针，号召群众安心生产，检举坏人坏事；明令免支3 个月的乌拉差役; 

取消壮丁及自卫队摊派粮款；限期上缴公有武器，私有武器只准用于防卫匪患及 

自卫之用，不得用于械斗或扰乱社会治安；凡过去所犯过失，准其来府登记，悔 

过自新，倘怙恶不悛，继续作恶者，定予严惩；各 乡 （镇）所属范围之桥梁、道 

路，务于7 月底修复；取消学差，各乡小学，由校长自聘教员，呈报县府予以补助。

• 5 月1 1 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五八团六支队进驻丹巴，协助政府开展工作。6 

月1 日县城举行盛大集会，庆祝丹巴和平解放。

一、县人民政府

1950年1 2月2 6 日，军事代表、县工委书记康慎主持召开县政府干部座谈会， 

做了召开丹巴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各项准备工作。

1951年1 月5 日，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。3 月9 日第一届各族各 

界代表会议正式召开，成立了丹巴县人民政府。会议协商选举了政府委员会委员 

3 3人。3 月1 5 日，政府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通过协商，选出县长1 人，副县长 

3 人。4 月1 日，将人事安排呈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，7 月3 批文下达

任命县长等，次月1 5 日将任命名单布告全县。

1953年3 月，第三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协商，选出县长1 人，副县长3 人， 

政府委员由原来的33人调整为18人。

人民政府一经成立，即开展各项工作，认真执行“团结建政、团结生产、团 

结治安”的方针；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；巩固社会治安；扩大民族武装，建 

立丹巴警卫连；清匪肃特，镇压汉族反革命分子；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 

活；培养干部，输送民族学生去外地学习；取消学差制，给贫苦藏、汉学生出资 

助学；废除人民币以外的一切旧币；发放农业贷款；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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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植税源，提高国菅经济比重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；发展卫生、文化教育事业；开 

展赈济救灾活动，成立基层政权性质的生产治安委员会；落实耕地、开垦地使用 

权，为无地户解决困难，改进耕作技术，开展农技服务。

—•、县人民委员会

1955年7 月4 日，丹巴县召开第五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会上，根据省州 

指示，丹巴县人民政府更名为丹巴县人民委员会（简称县人委）。

1956年4 月1 2 日至1 6 日召开首届人民代表会议，选举由13人组成的县人委， 

选出县长1 人。5 月3 1 日，康定地委任命副县长1 人。

1958年3 月2 0 日至2 4 日，召开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，选举产生第二届由17 

人组成的县人委，选出县长1 人，副县长1 人。后又增补副县长2 人。

1963年3 月，丹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，政权系统领导班子的选举与 

任命权由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。

县人委时期完成了民主改革、乡级政权的建设工作。“民主改革”结束，互助 

合作运动如雨后春笋在全县蓬勃掀起。1957年改革农业税制度，实行按常年产量 

负担的办法，遇灾依其程度按规定减免。1958年完成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

工作，同年9 月各行各业开始“大跃进”，出现浮夸风。1959年全县建立高级农业 

生产合作社（除丹东乡），次年全县刮“一平二调共产风”，盲目追赶内地，急于 

办大社、实现公社化，大办食堂，搞大兵团作战。 1962年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 

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，经济形势出现好转，粮食总 

产董一度跃居全州之首。1964年5 月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丹巴则为首次。

三、县革命委员会

1969年2 月，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丹巴县革命委员会（简称县革 

委）。县革委由37人 组 成 （2 名留作机动，暂缺5 名），任命县革委主任1 人，副主 

任5 人。县革委总揽丹巴的党、政、财、文大权，下设办事、政工、生产指挥、人 

保4 大组。随后，各区、公社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。1975年后，各 

局、委、办陆续恢复，“四大组”随之陆续撤销。

1976年1 0月，党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文化大革命，县革委继续存在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、工业学大庆运动。格宗乡江达生 

产队被树为甘孜州“农业学大寨”标兵，开展学江达活动。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 

寨群众运动中，丹巴提出“一年粮食过《纲要》，三年建成大寨县，五年粮食翻一 

番”奋斗目标，全县掀起改土造田，兴修水利高潮。工业上相继开办县制药厂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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